衛生福利部111年度以家庭為中心之整合性方案--家庭暴力一站式服務方案申請簡章

1、 緣起
為有效因應不同復原階段被害人及其目睹暴力子女之多元服務需求，本部透過公私協力機制，協助地方政府結合民間單位發展以家庭為中心之整合性方案，將被害人所需服務引進同一處服務地點，或於同一單位整合服務提供，以避免個案在轉介過程中流失，除提高服務之可近性，並培力民間單位，發展不同服務模式與方案及專精深化的中長期服務。110年本部共補助18個民間單位，範圍涵蓋11個縣市，考量本服務方案對家暴被害人服務深化有其效益，爰111年賡續推展辦理。
2、 目的
1、 依家庭暴力被害人復原階段，提供被害人及其家庭多元、有效、深化且可近性高之中長期服務。
2、 透過個案管理、團體工作及諮商輔導等，提供符合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需求之多元處遇服務。
3、 培力民間單位發展多元工作模式及專精深化的中長期服務，擴大公私協力效能。
4、 增進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發展兼顧被害人服務需求及以家庭為中心之家庭暴力一站式整合服務模式，整體強化家庭暴力服務資源布建、配置與服務提供。
3、 實施期程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4、 補助對象
1、 直轄市、縣（市）政府。
2、 辦理家庭暴力防治直接服務相關之下列民間單位：
(1)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宗教、文教基金會。
(2)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醫事機構。
(3) 立案之社會團體、社會工作師公會、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5、 補助原則
1、 經110年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且服務績效良好之延續性計畫，優先補助。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各級自籌比率如下：第1級50%、第2級40%、第3級30%、第4級20%及第5級10%。(如表1)
3、 受補助單位應執行「被害人支持及復原服務」、「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處遇服務」；已執行家庭暴力一站式服務方案2年（含）以上者，並應從「被害人就業服務」、「被害人居住服務」、「其他創新服務」等3項工作中至少擇1項執行；各項並應敘明服務涵蓋區域。
4、 申請單位應接受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提供家庭暴力被害人以家庭為中心之整合性方案，並於請款時檢附委託契約。
6、 服務內容
本方案服務對象為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及其家庭，工作項目如下：
一、被害人支持及復原服務：包含個案管理、關懷輔導、成長團體、支持團體、與相對人家庭關係修復等相關服務。
二、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處遇服務：包含個別輔導、支持團體、親職教育及親子關係處理等相關服務。
三、被害人就業服務：包含就業支持及未成年子女就托、就學等相關配套服務。
四、被害人居住服務：包含中長期庇護及住宅等相關服務。
五、其他創新服務：依被害人、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相對人等需求開發之創新服務。
7、 [bookmark: _Hlk81396241]補助項目及基準
本方案補助項目如下，補助基準比照本部111年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規定辦理：
1、 專業服務費：依年資、學歷、證照、執行風險業務等級增加薪點，每人每年最高得補助13.5個月（含年終獎金）。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辦理者，本項不予補助。

2、 業務費：
(1) 個案服務及方案執行相關費用：個別心理輔導、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諮商及治療費、通譯服務及交通費、律師諮詢費、訪視交通費、專家學者出席費及交通費、團體領導費、協同領導費、講座/督導鐘點費、差旅費、場地及布置費、印刷費、膳費及雜支。
(2) 辦公室租金：每案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2萬元，撥款時應檢附租賃契約證明。
(3) 臨時酬勞費：以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算。但每人每月補助款不得超過法定基本工資，受補助單位之專職並領有薪給者，不得支領臨時酬勞費。
(4) 修繕費：按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列標準辦理，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30萬元。最多每5年申請1次。
(5) 充實設施設備：以補助辦公、無障礙、諮商輔導、會談及安全措施等設施設備為優先。
3、 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請分項申請。
(1) 甲類－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列，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百分之十。
(2) 乙類－申請補助專業服務費者，得申請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額度算。
8、 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本部審查「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處理原則之申請程序辦理。
2、 應備文件：以下申請表件1式2份
(1) 申請單位：每一申請單位填寫1份申請表及計畫書，詳細臚列計畫內容、預期效益及預算編列說明等內容，格式如附件1。申請單位為民間單位者，應併同檢附章程、立案證書、法人登記證書(無則免付)及負責人當選證明書影本。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行政區分區規劃辦理以家庭為中心之一站式整合性方案，並彙整轄內申請單位撰寫1份整體評估規劃書，格式如附件2且以不超過10頁為原則。
9、 督考及其他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統籌、盤整、規劃、推動及擴展轄內家庭暴力一站式服務資源，並辦理下開事項：
(1) 協助及督導民間單位規劃並執行家庭暴力一站式服務方案，每年召開至少2次業務聯繫會議，並辦理執行成效評核；評核結果並應呈現於成果報告及次年度申請計畫書內，供核定補助款之參考。
(2) 對受補助單位進行查核訪視、追蹤推動情形，並適時提供輔導協助。
(3) 應自行及協助受補助單位派員參加衛生福利部辦理之相關督導、教育訓練、觀摩研討會及檢討會議；衛生福利部並得隨時派員了解受補助計畫之辦理情形。
(4) 針對經評估有服務需求之家庭暴力被害人（含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及其家庭，應落實服務轉介及後追服務，並配合衛生福利部提供相關服務數據及統計分析。
二、受補助單位應按季填報執行成果，並於111年4月、7月、10月及112年1月各月10日前送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通過後，於上述各月20日前以電子郵件寄送衛生福利部。年度結束辦理核銷結案時，應依衛生福利部所定格式提報成效報告，並敘明各項工作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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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申請單位填寫)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公益彩券回饋金
（以家庭為中心之整合性方案--家庭暴力一站式服務方案）補助申請表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名稱
	

	提案單位
	
	統一編號
	

	申請福利別
	保護服務類
	申請衛生福利部補助經費
	經常門
	

	
	
	
	資本門
	

	□指標性計畫
□社安網計畫
(由衛生福利部勾選)
	以家庭為中心之整合性方案--家庭暴力一站式服務方案
	地方政府委託/補助經費
	經常門
	

	
	
	
	資本門
	

	□延續性計畫(第___年) □新計畫
	計畫
總經費
	

	計畫內容概要
	(限1,000字以內)

	預期效益
	

	預算編列說明
	用途
	計畫總經費
	計算及使用說明

	
	
	合計
	申請衛生福利部補助經費
	地方政府委託/補助經費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總計
	
	
	[bookmark: _GoBack]
	
	
	

	計畫主辦人
	
	
	機
關
團
體
關
防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附件清單


	(以下附件資料已隨申請表附送請打勾)
◆必備基本文件：
□補助申請表  份
□申請補助計畫書  份 
→計畫書內容應包含目的、主/協辦單位、人員配置、服務內容(服務對象及需求評估、服務項目及內容、服務流程及執行策略等)、經費概算表、預期效益，並請敘明計畫結束不再補助後，如自籌營運或規劃逐年降低運用中央補助經費之因應策略或其他資源導入、創新發展等項目。
□章程影本
□立案證書影本
□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
□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其他依據計畫內容所需附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如無核轉機關，核轉機關審核意見欄免填。

	
	審　　　核　　　重　　　點
	審　　核　　意　　見

	核轉機關審核意見
	1. 依行政區域內之整體需求，本計畫是否有必要？
2. 依計畫內容執行後是否可達到計畫之目的？
3. 是否符合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之規定？
4. 申請單位所應附文件是否均符合規定？
5. 有無重複申請補助情事？
6. 以前年度是否尚有未核銷案件？
7. 申請單位業務、會務、財務健全且正常運作。（非屬主管之團體，應敘明該團體主管機關之意見）
8.其他審核綜合建議
	1.
2.
3.
4.
5.
6.
7.

8.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核轉機關承辦人核章：                     核轉機關單位主管核章：
電　  話：
電子信箱：



附件1(申請單位填寫)
111年度以家庭為中心之整合性方案--
家庭暴力一站式服務方案申請計畫書
1、 計畫名稱
2、 申請單位
3、 辦理期程
4、 服務內容
1. 請具體說明本方案所涉社工角色及主責之個案管理者。另請敘明個案管理者如何整合服務提供單位內部及外部之各項專精服務。
2. 直轄市、縣（市）政府與受委託單位之協調合作及督導機制等
3. 與服務轄區內其他相關資源單位之連結與整合機制(如位於同一棟建築)
4. 其他：請自行就轄區服務特色增列
5、 人力配置與職掌(含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或委託單位部分)
	姓名
	職稱
	學經歷
	年資及證照
	經費來源

	A(範例)
	被害人社工
(請註明社工服務類別)
	
	
	

	B(範例)
	目睹社工
	
	
	

	C(範例)
	就業社工
	
	
	


6、 經費概算表：請依下表格式填列，申請專業服務費請一併估列各學歷、社工師證書、執照及執行風險業務等加給。(欄位不足請自行往下增列)
	                               經費概算表                            單位：新臺幣

	項目
	數量
	衛福部補助
	縣市委託或補助
	團體
自籌
	計畫總經費
	用途說明

	專業服務費（請備註社工服務類別）
	(範例)被害人社工
	344薪點*13.5個月
	579,096
	0
	0
	579,096

	(範例)被害人服務社工1名，具碩士學歷、社工師執業執照及高度風險加給：280+16+32+16=344薪點，42,896*13.5個月。

	
	(範例)目睹社工
	312薪點*13.5個月
	0
	525,231
	0
	525,231
	(範例)目睹兒少服務社工1名，具2年年資及高度風險加給：296+16=312薪點，38,906*13.5個月。

	小計
	
	
	
	
	
	

	業務費(含資本及經常門)

	
	
	
	
	
	
	

	
	
	
	
	
	
	
	

	小計
	
	
	
	
	
	

	專案管理費
	甲類
	
	
	
	
	
	

	
	乙類
	
	
	
	
	
	

	小計
	
	
	
	
	
	

	總計
	
	
	
	
	
	



7、 預期效益(請敘明預計服務量及不同社工角色之面訪率)
8、 以前年度辦理本方案服務績效（111年新申請單位無須填寫）
(1) 經費執行情形（單位：元，請自開始接受補助年度逐年填列）　　　
	年度
	自籌經費
	補助
經費(A)
	核銷
經費(B)
	經費
執行率
(C)= (B)/(A)
	請塡答108年後經費執行率低於80%之原因及因應對策

	
	
	
	
	
	

	
	
	
	
	
	

	
	
	
	
	
	


(2) 110年人員流動情形（說明：進入、退出人次按同一職缺計算）
	年度
	受補助人數
	進入人次
	退出人次

	
	
	
	

	
	
	
	



附件2(縣市政府填報)
○○縣/市政府以家庭為中心之整合性方案--家庭暴力一站式服務方案
整體服務規劃計畫書
1、 計畫目標
2、 轄內資源分析：請敘明直轄市、縣(市)政府進行轄內需求評估(含案件量分析)及盤點行政區資源布建情形。
3、 申請單位服務內容彙整表(欄位不足請自行往下增列)
	辦理單位
	服務區域
	服務對象
	服務項目及內容
	申請本部補助人力及地方政府委託補助人力

	(範例)
○○基金會
	大安區、文山區、中正區
	中低風險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
	(1) 被害人支持及復原服務
(2) 目睹家暴兒少處遇服務
	(範例) 
申請衛生福利部補助○督○員，地方政府委託(或補助)○督○員，共○督○員

	
	
	
	
	

	
	
	
	
	


4、 直轄市、縣（市）政府對申請單位之業務聯繫與督導機制
5、 
表1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級次表
	直轄市、縣（市）政府
	財力級次
	中央補助比率
	自籌比率

	臺北市
	第一級
	50%
	50%

	新北市、桃園市
	第二級
	60%
	40%

	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新竹市、嘉義市、金門縣
	第三級
	70%
	30%

	宜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基隆市
	第四級
	80%
	20%

	苗栗縣、嘉義縣、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連江縣
	第五級
	90%
	10%






